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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董事长何谧先生、财务总监欧阳建军女士、财务部经理王琼女士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１，４０４，０１９，

１９８．２４

１，３０３，８３８，９５２．８５ ７．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０５，７６１，２８５．８３ ７９２，４８７，３２０．２６ １．６７％

股本

（

股

） ２５１，７０５，５１３．００ ２５１，７０５，５１３．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２０ ３．１５ １．５９％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０４，７２６，０７４．３３ －１８．２３％ ３７１，３６１，３８９．１２ １３．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４６，０３５．７１ －９２．４１％ １３，２７３，９６５．５７ －４３．８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１，３２２，１６０．２５ ２０１．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９２．７３％ ０．０５３ －４３．６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９２．７３％ ０．０５３ －４３．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３％

减少

１．６５

个百分

点

１．６６％

减少

１．４０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０．２９％

减少

２．０９

个百分

点

０．６５％

减少

２．４３

个百分

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１０，４６９，６００．００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３１０，８００．００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６９，３０６．２７ －

合计

９，９１１，０９３．７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６，１７９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武穴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３８，０４４，４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１７，９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安信证券

－

光大

－

安信理财

２

号积极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４，１５４，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建行

－

中信证券股债双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４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９７，１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京福

３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１９９，１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王珍运

１，１７８，５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凌瑜

９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９７１，１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３．８９％

、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３．６２％

，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核黄素产品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以及销量大幅度下降；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产

品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人民币升值，产品利润空间缩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上升

２０１．２３％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子公司

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本年度正式投入运营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下降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

元

）

１，２９０．１１ －－ ２，１５０．１９ ４，３００．３８

下降

５０．００％ －－ ７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１ －－ ０．０８５ ０．１７

下降

５０．００％ －－ ７０．０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

（１）

非经常性损益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

受金融危机影响

，

外贸需求疲软

，

公司主导产品核黄素销量大幅度下降

；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产品成本上升

，

毛利率下降

；

人民币升值

，

产品利润空间缩小

。

（２）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３）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如与本预告出现较大幅度偏离

，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披露相应的业绩修正公告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公司办公室 实地调研 港利通科技 徐俊华 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２

证券简称： 广济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５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上年同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１２９０．１１

万元

至

２１５０．１９

万元

４３００．３８

万元 下降约

７０％

至

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５１

元至

０．０８５

元

０．１７

元 下降约

７０％

至

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非经常性损益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２

、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需求疲软，公司主导产品核黄素销量大幅度下降；

３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产品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

４

、人民币升值，产品利润空间缩小。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如与本预告出现较大幅度偏离，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应的

业绩修正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杜传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建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孙少波

公司负责人杜传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建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孙少波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８，５７９，８５０，６７０．５１ ７，５５９，４７２，０９３．３１ １３．５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４８０，５３７，５１７．１５ ４，１５６，７００，８８６．８３ ７．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９８ １．８４ ７．６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５５，３２２，５２０．０６ －３５．８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１３ －３５．８９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２，４５８，３２１．６０ ３２３，８３６，６３０．３２ －１１．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３ －１０．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３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３ －１０．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９ ７．５０

减少

１．５２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８ ７．４９

减少

１．０８

个百

分点

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２３

，

８３６

，

６３０．３２

元， 同比增长

１５．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同比增长

２９．７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４３

元，同比增长

１５．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同比增长

２９．７４％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８，４８７．３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５７，０７２．３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３，８８９．９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７３５．７１

合计

３９９，９３４．０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３，５９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９９０，６２５，７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５１４，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１９９，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２，３１４，５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５４，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东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８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８２４，７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４

，

３０１

万吨，同比增长

３３％

。 完成外贸货物吞

吐量

１０

，

１７６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５％

，完成内贸货物吞吐量

４

，

１２６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１７％

。 完成

煤炭及制品吞吐量

２

，

２１３

万吨，同比增长

２０％

。 完成金属矿石吞吐量

９

，

５７６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６％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本公司完成收购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西港区二期码头经营性资产

及相关业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对构成独立业务的资产进行收购，应作为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进行会计处理。 由此应对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同期比较数据进行重述。 调

增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

，

４４８

，

８８８．４９

元；调增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７６４

，

６１４．９３

元。 上述调整不会对比较期间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造成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２３

，

８３６

，

６３０．３２

元，较去年同期

调整后增长

１５．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同比增长

２９．７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基本每

股收益

０．１４３

元， 较去年同期调整后增长

１５．５３％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同比增长

２９．７４％

。

主要报表项目变动分析：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化 变化率

①

应收票据

５１２，５８４，２２４．０２ ３２４，５５０，５３９．５６ １８８，０３３，６８４．４６ ５７．９４％

②

无形资产

９１６，６６９，５３７．８４ ２７１，２７５，９７９．２６ ６４５，３９３，５５８．５８ ２３７．９１％

③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８３７，７０３．３０ ５，９２２，４８７．１２ ５，９１５，２１６．１８ ９９．８８％

④

应付利息

１０，２６６，６６６．７０ １，０２６，６６６．６７ ９，２４０，０００．０３ ９００．００％

⑤

应交税费

１８７，５７３，９７３．６２ ９７，３０９，２８２．８８ ９０，２６４，６９０．７４ ９２．７６％

变化原因说明：

①

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所

致。

②

无形资产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公司收购控股股东的

４

宗土地使用权所致。

③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④

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认股权和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利

息所致。

⑤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应缴未缴税款增加所

致。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化 变化率

①

营业收入

２，３１５，３２６，１２８．８１ １，７５３，５４５，９４５．８５ ５６１，７８０，１８２．９６ ３２．０４％

②

管理费用

５８，８５８，５９１．４３ ３８，３１５，０４２．１０ ２０，５４３，５４９．３３ ５３．６２％

③

财务费用

１１８，１６９，１４１．３６ ４６，７１８，０８７．９８ ７１，４５１，０５３．３８ １５２．９４％

④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９７３，６３８．１５ －１，４８０，８２０．７０ ５，４５４，４５８．８５ －３６８．３４％

变化原因说明：

①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货物吞吐量增加所致。

②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新增无形资产摊销所致。

③

财务费用同比增加，主要是因部分工程完工，与之对应的银行贷款利息不能资本

化所致。

④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化 变化率

①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５，５８５，２００．８７ －１，７８２，４１４，０８３．９０ １，００６，８２８，８８３．０３ －５６．４９％

②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８，４１７，５８２．８２ １，６７９，５４０，２５６．９２ －１，２２１，１２２，６７４．１０ －７２．７１％

变化原因说明：

①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主要是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工程投入减少所

致。

②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主要是去年同期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融

资，本报告期与之相比有所下降。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０

年

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为：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不分配；以截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５１

，

０１０．２０４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股份总数为

７５

，

５０５．１０２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６

，

５１５．３０６

万股。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发布了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完成了新股上市流通和股权登记工

作。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变更了工商营业执照。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６

亿股

股票（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发行数量上限自动调整为

３．９

亿

股），发行价不低于

５．９１

元

／

股（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发行底价

自动调整为

３．９４

元

／

股），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日照港石臼港区南区焦炭码头工程项目。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董事会正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授权事项，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宜。

（

３

）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１

，

４２４．１６

万元，本公司持

有其

２６％

的股权，按权益法核算享受的投资收益为

３７０．２８

万元。

（

４

）日照中联港口水泥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２２．２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按权益法核算享受的投资收益为

６．６６

万元。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为适应港口吞吐量快速增长、进一步完善港区功能，提高港口竞争力，促进腹地

经济发展，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建设日照港石臼港区西区三期工程项

目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该工程获得山东省交通厅和山东省发改委鲁交规划［

２００８

］

４２

号《关

于日照港石臼港区西区三期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批准， 该工程预计总投资

１１４

，

６６７

万

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该工程项目已完成投资

１０６

，

３２６

万元（未经

审计），工程进度

９２．４９％

，该工程已接近完工。

（

２

）为了增强日照港的铁路集疏运能力，加强日照港与鲁中、鲁南地区的联系，增加

日照港的煤炭、矿石、钢铁等大宗散杂货货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出资参与组建东平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平铁路公司）和枣临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枣临铁路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公司向枣临铁路公司缴纳出资款

１２０

万元，占本

公司应出资额的

４％

。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向东平铁路公司累计出资

１４

，

０４０

万元，持

股比例

２４％

；向枣临铁路公司累计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３％

。

（

３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０９

］

６６５

号）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向八家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４

，

９５１

万股，发行价格

５．１３

元

／

股，限售限为

１２

个月。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上述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的限售期已满

１２

个月。公司已根据相关规程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该部分

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执行任何现金分红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为：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不分配；以截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

股本

１５１

，

０１０．２０４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股份总数为

７５

，

５０５．１０２

万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６

，

５１５．３０６

万股。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除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市流通。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变更了工

商营业执照。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传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

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２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尚金瑞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三、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臧东生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四、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日照港岚山港区结构调整后的

南作业区

８＃

、

１２＃

液化码头资产的议案》。

由于此议案涉及事项构成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

杜传志、蔡中堂、尚金瑞、臧东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因此，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总有

效票数应为

８

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日照港岚山港区结构调整后的南作业区

８＃

、

１２＃

液化码头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议案构成了公司与控股股东

－

日照

港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回避

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２

、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交易金额的确定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佘廉 宋海良 杨雄 朱慈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投资建设岚山港区

８＃

、

１２＃

泊位改

扩建工程。 为近一步加快该工程的建设，提升本公司在岚山港区的作业能力，避免因港口

能力不足造成货源流失，本公司拟收购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岚山港务公司（以下简称“岚

山港务公司”）所属的

８＃

、

１２＃

码头资产及其相关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等资产（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改扩建工程。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山东颐通地

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标的资产的净值为

１８１

，

１８６

，

１０３．２６

元，评估值为

１９１

，

２８８

，

３８５．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０

，

１０２

，

２８１．７４

元，增值率为

５．５８％

。 本次

评估采用成本法。 该评估结果已由日照市财政局核准确认。

经友好协商， 本公司与岚山港务公司拟以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基

础，共同签署并执行《资产转让协议》。 该事项构成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日照集团有公司

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标的资产包括：岚山港区南作业区

８＃

、

１２＃

码头基础设施，

８＃

、

１２＃

码头相关土地使

用权，

８＃

、

１２＃

泊位改建工程项目规划的海域使用权。

码头资产：岚

８＃

码头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投产，为

２

万吨级液化装卸专用泊位；岚

１２＃

码头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投产，为

５０００

吨级化工品装卸专用泊位。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述两个码头资

产经审计的资产原值为

１５５

，

５６０

，

５３７．１３

元，资产净值为

１２８

，

９７２

，

３２２．７８

元，评估值为

１３３

，

８２１

，

８８５．００

元。

土地使用权：岚

８＃

、

１２＃

码头为填海形成，回填海域形成陆地共

１．８５

公顷，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将

海域使用权申请变更为土地使用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土地使用权原值为

６

，

６３５

，

７３４．０２

元，资产净值为

６

，

０１３

，

７８０．４８

元。

海域使用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海域使用权原值为

４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产

净值为

４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述土地使用权与海域使用权评估值为

５７

，

４６６

，

５００．００

元。

三、关联方介绍

岚山港务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３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尚金瑞。 主要从事港口货物中转、装卸、搬运、仓储；船舶、港

口机械设备维修；船舶引领、拖带。

截止

２００９

年未，岚山港务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０

亿元，净资产

８．１４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２０８

万元。

四、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本公司与岚山港务公司以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评估价值作为本次资产转让价格。

本次转让的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五、合同签署情况

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与岚山港务公司签署相关《资产转让协议》。

六、其他

因本次资产转让涉及国有产权变更，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需按规定办理相关转让审

批手续。 待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签署并执行《资产转让协议》。

七、会议表决情况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

时，关联董事杜传志、蔡中堂、尚金瑞、臧东生均回避了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佘廉、 宋海良、 杨雄和朱慈蕴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认为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公

平，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日照市财政局《关于对日照港岚山港区

８＃

、

１２＃

液化码头及相关资产评估结果予以

核准的通知》（日财国资［

２０１０

］

４１

号）。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

向公司监事发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

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

度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

规定；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

（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行为；

（

４

）监事会保证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日照港岚山港区

结构调整后的南作业区

８＃

、

１２＃

液化码头资产的议案》。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何国华 董事 因工作原因 刘鹏程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祁玉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远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玲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６４２，３７５，５０１．９３ ４，８１７，０２８，４３５．８７ －３．６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０９，２２０，８１６．３６ ３５，７０７，０１８．３１ ４８５．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１９１ ０．０３３ ４７８．７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４，１７２，３４０．５５ －１１２．１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２ －１１２．０９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本年与上年

（１－

９

月

）

同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７５，８１５．９４ １７４，５２３，４００．８１ －８９．４８ １９４．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０ －８８．８９ １９４．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不适用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０ －８８．８９ １９４．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６９ １４１．９３ －６．２０ ２１５．８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７ －１４．１７ －８．４６ ６１．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１，８８５，５９３．０１

主要由于公司转让民生担保公司股

权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公司销售工装

利得所致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２９４，８２３．６９

系动迁补偿收益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６３，１４１，５８９．８３

本公司与农业银行债务重组取得收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２３，６６４．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５５，０５８．０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５０，８５８．７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５，２９９，８１７．３７

合计

１９１，９５０，０５２．４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２３，９１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２６６，４２４，７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６，４２４，７４２

沈阳新金杯投资有限公司

９７，９８３，０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９８３，０３３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８４，０４０，１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０４０，１７４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２７９，９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２７９，９２２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３９，６０９，５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６０９，５６９

沈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１８２，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８２，５４０

叶晶

１，５８６，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８６，１００

吴林珍

１，５２０，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２０，４００

刘芳

１，４５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５３，０００

吴蓉

１，４０９，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９，４５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

或本期金额

）

年初余额

（

或上期金额

）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７６７，００１，７７８．４５ ５９２，０９９，４０５．６３ ２９．５４％

主要由于子公司沈阳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

有限公司对整车厂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３０９，２４６，６８４．８７ １７１，４８９，６８９．３２ ８０．３３％

主要由于增加预付泓泰汽车销售公司房产转让

款

１．３

亿所致

存货

６６４，０６８，３５９．１２ ５１７，７７５，８１４．６０ ２８．２５％

主要因为销售增长

，

增加了存货采购量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７５，６７４，８７９．３３ ４７９，５８４，２３８．４５ －６３．３７％

主要由于公司转让民生担保公司股权而减少长

期股权投资

３．０７

亿

应付账款

１，１２５，６５０，３０５．２８ ９１２，７４６，５１９．２７ ２３．３３％

主要由于子公司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的

赊购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７，７５４，１４４．８３ －２９．８７％

主要由于公司与农行实施债务重组所致

财务费用

６７，６８４，０３１．９０ ４６，６７８，８３８．１４ ４５．００％

主要由于本期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金额增加

，

银

行贷款利率上浮所致

投资收益

２６，１０１，３４５．７５ －１７９，３０７，２５２．９４ －１１４．５６％

本期转让民生担保公司股权增加了转让收益

；

联营公司权益法核算投资收益增加

，

因为上年

公司承担了华晨金杯亏损

，

而今年华晨金杯长

期投资减记至

０，

公司不再承担该公司损益

营业外收入

１７４，４８６，２８０．８１ ４，０８５，９５０．１６ ４１７０．４０％

本期与农业银行进行债务重组获取重组收益

１．６３

亿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１７４，５２３，４００．８１ －１８４，５８２，５５７．４９ －１９４．５５％

因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玉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金杯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４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送达书面通知或传真方式

发出，之后电话确认。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０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董事何国华先

生因公出委托刘鹏程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公司合资企业金杯江森投资技术改造扩建项目的议案》

本公司合资企业金杯江森自控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江森”），本公司持有金杯江森

５０％

股权，江森自控亚洲控投

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权。 根据金杯江森业务发展的需要，金杯江森计划总投资

１６

，

３０２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扩建项目，其中，投资

８

，

８９３

万元用于宝马

Ｆ１８

门板项目；投资

７

，

４０９

万元用于宝马

Ｆ１８

仪表板项目。 两个项目预计可分别实现

４

万台套的

Ｆ１８

门板和

Ｆ１８

仪表板，

为金杯江森的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关于公司全资企业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新增贷款和公司内部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内公司

２０１０－０１６

号公告。

（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由公司大股东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荐，

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推荐祁玉民、谭成旭、赵健、王世平、雷小阳、刘鹏程、王希科先生共七人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推荐田炳福、钟田丽、吕文栋、李哲共四人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知附件。

（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备查文件：

１．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合资企业金杯江森投资技术改造扩建项目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全资企业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新增贷款和公司内部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及相关材料

（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９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５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第五届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送达书面通知或传真方式发

出，之后电话确认。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２

名（袁峰监事委托关伟林

先生代表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关伟林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表决，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全体监事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了独立审核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

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了公司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内容真实、准确。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编制

和审议的相关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同意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的关伟林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同意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荐的于淑君女士、胡春华女士作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

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知附件。

备查文件：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９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６

关于公司全资企业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新增贷款和公司内部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下称“金杯车辆”）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为解决新产品研发资金短缺问题，金杯车辆拟向大连

银行借款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

金杯车辆于

２００９

年向锦州银行借款人民币

２

亿元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到期，拟继续办理转期业务，期限一年。

公司本部拟在沈阳盛京银行办理

２

亿元人民币承兑汇票（

５０％

保证金），由金杯车辆提供

１

亿元人民币信誉担保，期限半年。

上述车辆公司借款均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向锦州银行沈阳分行转期人民币

２

亿元的借款，保证方式将继续是以本

公司所持金杯车辆

９０％

股权做质押的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借款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公司保证借款人依约履行合同。

原批准内部企业间担保最高额度达到

８０

，

９３０

万元。 由于新增本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车辆公司担保及车辆公司为本公司新

增

１

亿元人民币贷款担保，故本年内部企业间担保最高额度达到

９８

，

９３０

万元。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方南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何国华

注册资本：肆亿元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汽车改装、汽车技术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汽车设计、汽车零部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１

日，金杯车辆总资产

２９７

，

５５８

万元，总负债

２５０

，

２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７

，

３２５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２０８

，

４６１

万元。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９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７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关伟林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 关伟林先生当选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附：职工监事简历

关伟林：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金杯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职务。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三）

会议地点：华晨汽车集团

１１１

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方式：现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企业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新增贷款和公司内部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公司临

２０１０－

０１４

号及临

２０１０－０１５

号公告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披露。 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告内容。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

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２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四、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异地

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联系办法：

电话：（

０２４

）

２４８０３３９９

传真：（

０２４

）

２４１６３３９９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

３８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１００１５

联系人：孙先生

六、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祁玉民：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辽宁省大连市副市

长。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组副书记；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及行政总裁；上海申华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沈阳兴远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谭成旭： 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管理学博士。曾任辽宁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辽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现

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副总裁。

赵 健：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组成员，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等职。

王世平：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裁、党组成员；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雷小阳：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总法律顾问。 现任华晨中国汽车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董事；华晨宝马有限公司财务高级副总裁；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刘鹏程：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在读，高级工程师。曾任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裁；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沈阳金杯锦恒安全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阳金杯恒隆转向系统有限公司董事；沈阳

上汽金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王希科，男，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沈阳矿山机械厂机电分厂厂长；空军沈阳东鹰机械厂厂长；沈阳金圣集

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为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等职务。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田炳福：男，

１９４９

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部、期货部、上市部主任；中国证监会沈阳证管办

（辽宁证监局）上市处负责人、正处调研员；辽宁上市公司协会理事、秘书长；现任沈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等职。

钟田丽：女，

１９５６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教授。 曾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本钢板材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东北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基础学院院长；辽宁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沈阳市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理事；东

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

李 哲：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律师。曾任惠天热电独立董事。现任联美控股、中兴商业、东北药、铁龙物流、抚顺特钢、莱茵生

物、奥维通信、辽通化工等公司的法律顾问。

吕文栋：男，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法学博士。 曾任对外经贸大

学保险学院教师。 现任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中国软科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

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家科技进步奖企业技术创新专家组评审委员，国家商务部科技创新企业评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评委；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学校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监事候选人简历：

于淑君：女，

１９５７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辽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总会计师、副总经理。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胡春华：女，

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曾任沈阳市轮胎总厂财务处财务部长；美国独资沈阳秀丽口宝

公司财务部经理；新光华晨汽车发动机财务部财务部长；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核算部部长；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田炳福、钟田丽、吕文栋、李哲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金杯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

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

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田炳福，作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金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

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

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田炳福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钟田丽，作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金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

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

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钟田丽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吕文栋，作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金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

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

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吕文栋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哲，作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金杯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

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

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哲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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